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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语法的再研究①

    首先提一个问题.为什么在马建忠以前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、

语法学、语法著作、语法研究?(这个“语法”，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

词类，句子成分，单句，复句等等)古代的希腊，印度，早在纪元前几

世纪就有了他们的语法学。而我们中国，人文工艺都曾经领先于

世界，为什么独独中国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语法学9

    我想，是因为中国人一直没有感觉到需要，所以就不去研究

它，所以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学科。如果进一步问:为什么我们没

有感到这样的需要呢?以下就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推论。

我认为语言诸要素当中，无论针对语言事实本身，还是针对语言所

体现的交际功能来说，第一位的因素是语汇，而不是语法。语言功

能，无非是交流信息，或者说表情达意。这“信息”和“情意”的载

体，正是语汇。这种认识和分析，应该适用于任何一种语言。而汉

语由于自身的特点，这种认识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。

    北京孩子管交际受阻、张不开嘴，叫“没词儿了”。可见有词儿

没词儿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普通话说“你先走”，广东话说“你行先”。

语序颠倒，但照样能明白。大街上的广告:“齐洛瓦电冰箱百货大

楼有售。”什么叫“有售”?“有”是动词，“售”也是动词，这算什么组

合?什么语法关系?这本是广东说法，但大家都懂、都接受，所以

各处都用开了。

    ① 本文是i}o年3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作的学术报告。刊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

1990年第3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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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大家都把语音、语汇、语法并列为语言的三要素。我对这个提

法表示怀疑。我认为这三者并非处于同一平面上。我认为第一个

层面是语汇，这是概念、思维的物质基础，是信息的载体。第二个

层面是语音和文字。此二者把语言的交际过程现实化，前者形于

口语，后者成为书面语言。近年来，研究语言的有忽视文字的倾

向。其实文字的创造可以看作人类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，它极

大地扩大和加强了语言的表达功能，其效果是难以衡量、计算的。

人们对此往往估计不足。语言的第三个层面是语法。有了语汇，

总还须要组合，这就要讲组合的法则，这就产生了语法。

    由于语汇、文字在语言诸因素的地位很重要，更由于汉语缺乏

通过形态来表现的相当复杂的、外在的语法条例和规则，所以我国

古代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最迫切需要的方面，搞起了文字训话之

学。我国学者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较深的层面，这是很

有眼光的，至今仍然领先于世界。我国古代文字训话之学形成了

独特完整的理论、方法和体系，与希腊、印度一起，形成早期世界语

言学的三个中心。两汉以后，由于翻译佛教经典的推动，又搞起了

音韵之学。近百年来，才引进了西方的语法学。

    “传统的文字、训话、音韵之学，属于前科学的范畴”。这又是

一个流行的观点。我对此历来未敢苟同。历史长河是无尽头的，

科学的发展也是无止境的。任何光辉的科学成果总会被后人所超

过。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”。在无尽止的、不断更新的历史中

划定一条鸿沟，并以此划分科学与前科学的界限，这种做法本身就

是不科学的。

    至于语法，我把它放在第三个层面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对汉语语

法的本质，了解得并不清楚。我这里提出对汉语语法要“再认识”，

就是说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，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。

    随着科学的发展、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，语言学领域的一些基

本概念也随之须得更新，一些基本法则可能也要从新估计。比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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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历来都说，语言是人和人之间互相交际、交流思想、达到相互

了解的工具。这里所说的交际功能，是语言的原始功能，指人际

的、面对面的交际。而今天，人可以和海底交际;可以和太空交际;

人不仅同人，还可以同机器交际;语言不仅可以转换为文字，还可

以转换成数码和公式，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对语言的功能、

语言的定义是否要作一番新的考虑呢?

    对待现代汉语语法，就更加需要跟现代科技的进展联系起来，

对它进行更加深人的、更为切合汉语实际的研究。例如现在讲语

法，讲究搞切分，不断地一分为二，一直切割到最小。但用之于计

算机，就不是分得越细碎越好。计算机比较擅长识别和理解大一

点的语言单位，而很难分辨碎小的部件。比如专有名称“中华人民

共和国”，作为一个单位来处理，只用一个数码代替，就比较好办。

如只出现一个“中”，是“中华”的“中”，或是“钟表”的“钟”?机器就

难以判断。

    再研究，并非蓄意标新立异，而是现实生活提出了需要。再研

究，也并不意味着否定前人的一切成果。我们感谢马建忠为代表

的老一辈学者率先引进了西方的语法学体系，我们充分肯定他们

巨大的历史功绩。但事情并非到此为止。作为后人，我们有我们

要干的事，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。引进之后，应该进一步消化，

改造，创造出适合我们民族特点的，可以算做是我们自己的一套

来。

    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而产生的语法框架和语言学理论，

从根本上同汉语不相适应。印欧语都是形态语，所以他们的语法

框架照例包括形态学和造句法两大部分，尽管两部分内容有时相

互交错。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不适用于汉语的。汉语本身是

“非形态语言”。形态语和非形态语是明显不同的两种语言体系，

我们应当理直气壮、明白无误地确认汉语“非形态”这一事实，从而

有勇气打破印欧语的语法框架，探索和建立汉语自己的语法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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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摆脱传统观念是困难的。人们的研究工作，似乎总在自觉或不

自觉地弥补汉语无形态的“缺憾”，在那里用心良苦地寻找，发现汉

语的“广义的形态”，或“不太严格的意义下的形态”。这是否是一

种先人为主的“凡语言必有形态”的观念在作祟呢?难道凡语言必

有形态吗?这是从归纳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吗?至

少没有把汉语考虑进去。

    从形态语和非形态语对立的角度去观察，就会发现汉语和欧

洲语言有许多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现象。这种观察和思考，有助于

我们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中别开新的生面，有助于我们对一些传统

的、先人为主的观念进行反思。

    从历史的观点看，英语的形态已日趋脱落和简化，但英语仍然

有形态，因而保持了形态语言的基本特征，因此，汉语和英语词类

的语法功能就有很大差别。英语的名词可以很方便地拿来作动词

用。例如“to water the flower"(浇花)，名词“水”直接用成动词。
为什么呢?因为它有形态。每当变化的时候，它就按动词的规则

来变化。如 “She watered the flowers"(她浇过花了)。有} "ed"

就有了形态标志。就比如花木兰，本是闺中女子，一旦穿上甲宵，

她就成了男人、士兵、元帅。这样的例子还很多，例如扔石头去打

一个东西，可以说“tostone ;t,}to stone it;用电烙铁烫衣服，可以说“Iron the

shirt"。一则小故事说，一个孩子老缠着父亲，嘴里不断“爸爸、爸
爸”地叫，叫得父亲心烦，于是父亲说:" Don ' t papa me all day

long }”这些说法汉语可以吗?“石头它。”“铁衬衫。”“别爸爸我!”

这成什么话呢?

    相反的情况是，汉语的动词、形容词可以很方便地放在主语或

宾语的位置上，可以当成名词来用。例如我们既可以说“学习语

文”，又可以说“语文学习”，两个“学习”有什么不同?又比如，我们

可以说“方桌子”，又可以说“木头桌子”，还可以说“折叠桌子”。

“方”“木头”“折叠”分别是形容词、名词和动词，但却出现在相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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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上，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。英语里面却不行。因为英语的名

词、动词和形容词分别有不同的形态特征。英语要把动词拿过来

当名词用，一般就得在原形动词前加个“t.,to，变成“infinitive"动词

不定式)，或者在尾巴上加个“mg ,”变成“gerund"(动名词)。例如

“折叠桌子’，，英语大概就要说“folding table" o

    英语的名词、动词和形容词由于各自具备不同的形态特征，所

以它们的区分界限一般是很清楚的。就是在“跨类”或“兼类”的情

况下，也是履行了“合法程序”，因而是“手续完备”的。汉语却不是

这样。汉语的“动词”“名词”“形容词”的界限本来不那么清楚，而

且进行英语那样的词类区分，实际意义也是不太大的，因此汉语的

词是否有必要按传统的做法那样，分作八大类或九大类，这也是值

得重新研究的。

    说到这里，可以探讨一下所谓汉语自身的语法规则到底是指

什么?我认为它既不是通过形态表现出来的语法规范和条例，也

不是用语序虚词就能包纳尽罄的东西。它实际上就是汉语各级语

言单位加以组合和使用时的一些规则。这种规则可分为两类。一

类是强制性的规则。所谓强制性规则是说非这样用不可的规则。

这类规则如加以归纳整理，可以预见是数量有限，不会很多的。第

二类规则是选择性规则。有些规则一般来说应当这样用，但在一

定条件下可以变通，这样就有选择的余地。或者说同时存在着几

种相近或相似的表达公式，可供选择，可以替换。相似与相近之

间，又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差异，在语法、逻辑、修辞、语气等诸多

方面表现出来。如何选择，虽不一定涉及正误的问题，却有优劣、

巧拙、高下之分。这一类规则可以预料是数量很多，而且相当复杂

的。汉语的灵活、丰富、准确、多变的特点都表现在这里。这是使

用汉语时的要点和难点，也是研究汉语时的要点和难点。

    这就是我对汉语语法的理解，它是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法则，

把小单位组合成大单位，而不是把大单位切割成小单位。这样理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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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、也并不和形态语法相矛盾。形态语言同样要进行组合，不组合

就不成其为语言，只不过各自的组合手段不同吧了。正如把木料

组合成家具，可以使用钉子，可以使用胶合剂，也可以使用镶嵌法。

形态语的组合主要靠形态变化，汉语则依靠语序和辅助词多一些，

还有其他一些因素。

    约俗就是语法，看来似乎没有道理，但它就是法则。50年代

曾讨论“恢复疲劳”的说法是否合理:使疲劳恢复，这不正和原意相

背吗?后来北京日报让我写篇文章作为结束。我在文章中曾举例

说，我们经常说“养花”“养鱼”“养鸟”，是越养越大;但我们又经常

说“养病”“养伤”，是越养越小，直到完全消失。两者都符合习惯、

符合语法。同样，我们一面说“恢复健康”，又一面说“恢复疲劳”，

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。北方说“喝茶”，长江流域说“吃茶”，广东

说“饮茶”，为什么?就是约定俗成。所以约俗就是法则，约俗是最

高权威，有时义理都要向它让步。

    义理和修辞都不是语法，但对于汉语，义理(逻辑)、修辞和语

法实在不可分家。王力、吕叔湘先生都说过同样意思的话:我们讲

语法，实在是用语法术语在讲逻辑。所以吕叔湘先生因此而编写

(语法修辞讲话》。这都说明我们在讲汉语语法时，要回避和绕开

逻辑与修辞是不必要的，也是办不到的。

    语言单位内部、语言单位之间的组合方式、组合关系如何呢?

首先一个特点是，汉语的各级单位的组合关系，大体上是一以贯之

的。各级语言单位，基本上遵循同一套组合方法。这种组合法则

归纳起来就是两大类.联合关系的、非联合关系的。再细分，还可

分出若干小类。联合关系，表明参加组合的成分在语法上关系平

等。联合的成分并非都是两部分，有二合、三合乃至多合。现在有

一种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倾向，用切分的办法分析句子，总是不断地

一分为二，好像汉语的结构都是两分的，其实不然。至少有一种到

今天并未被大家否定的结构方式，叫“递系式”或“递谓式”。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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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构就很难用一分为二的方式切割开。联合关系还有不同情况，

有的是正联，如“高大”“雄伟”;有的是负联，如“好歹”“死活”，等

等。非联合式的组合，即成分之间有主次、轻重之分。但这是从语

法角度看问题。语法上的主次，轻重在义理、逻辑的观点来看，往

往不是一回事。非联合关系又可分为两大类:陈述关系和修饰关

系。再细致一点，还可以再分。以上是关于组合关系的轮廓叙述。

    组合的结果可产生语组、语句，还可产生更大的单位。各级语

言单位中，语组这一级是最核心的，是中坚部分。它是组合起来进

行交际的基本单位和材料。我们以语组为原料，才能组合成更大

的单位。而语组在一定条件下(放在一定环境中，加上一定的语

气)，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交际的单位，完成一定的交际任务。语组

当中，数量最大、地位最重要的是词，成语、习惯语等都难以和它相

比。语法研究当中，产生问题最多的也是词。

    要不要给汉语的词进行分类呢?我认为还是要分的。至于是

否还照欧洲语言的模式，分作名、动、形等八类、九类或十类?我看

可以研究。我认为现实可分的首先是四大类。

    第一类是实体词，即表示事物的实体，或附着于事物的某些功

能、性质、状态等。这类词事实上包括了传统所谓的名词、动词和

形容词。这类词从语法上说，有一些共同的、主要的特点。

    第二大类是关系词，它不是实体，但可以表示实体之间的种种

关系，如联缀、领属、修饰、补充等种种关系。

    第三大类是辅助词。它不仅不是实体，甚至连表示关系的作

用也说不上。它们常常依附在词、词组和语句之后，表示一定的附

加意义。

    第四大类是孤立词。它的特点是不和任何别的成分组合，也

不和它们发生什么关系。如叹词。

    把词分作这样四大类，对汉语来说是比较有用的，也是比较可

行的。如果考虑到各大类内部的一些差别，也不排斥考虑作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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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一点的内部区分。

    以上所讲仅是一个轮廓。也许连轮廓也说不上，仅是一些念

头和设想。谨以此就教于今天到会的老年和少年的朋友。



一般的、特殊的、个别的①

    要找出语法规律，首先要进行科学的归纳。语言里有某一种

结构形式，我们把具有这种形式的许多材料收集起来，排列在一

起，加以分析、比较，找出它们的共同的特点，这特点就是所谓规

律。

    比如，我们的语言里有这么一类词:“方法”“道理”“智慧”“材

料”等等。把许多这种词放在一块儿，分析分析，发现它们都是由

两个字构成的，两个字的意义相近，性质相同，合在一块儿组成了

一个词，既组成之后就不能再拆开来用，“有智慧”不能说成“有智

有慧”，“好材料”不能说成“好材好料”。于是我们把这类词归拢在

一块儿，替它们取个共同的名字— 比方说，叫作“联合式复合名

词”，并且得出一条规律来·联合式复合名词不能拆开来用。

    作这种工作，最重要的条件是掌握足够的材料。要是我们掌

握的材料不够多，根据少数的例证作出结论，这结论很可能不正

确，产生以偏概全的毛病。

    既掌握了足够的材料，还得作进一步分析工作，看看这许多材

料之中哪些是有一般性的，哪些是比较特殊的，哪些是个别的。这

是非常重要的。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，而且有很复杂的历

史发展过程和方言族语间相互影响的过程。因而在一定的时间看

起来，语言中大部分形式可以找得出一般的规律，同时特殊的乃至

个别的现象也很多。如果我们对一般的、特殊的和个别的现象不

① 刊(语文学习)1954年4月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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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区别，其结果不是被那些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搅乱了视线，终于

否定了规律的存在，就是武断的用一般规律去否定特殊的和个别

的现象的正确性，违背了语言的实际。比如，前边说联合式复合名

词不能拆开来用，这是就一般现象说的。“头脑”“条理”也是这种

类型的复合名词，却能够说成“傻头傻脑”，“有条有理”，这就不是

一般的现象。要是我们把这两种现象等量齐观，必然会得出复合

名词没有规律的结论。那么“这个人作事有条理”既可以说成“这

个人作事有条有理”，“这句话有道理”就该也可以说成“这句话有

道有理”。这样自然是取消语法的作用，要不得的。反过来，要是

我们只承认一般规律，不理睬那些特殊的和个别的现象，这规律必

然要在“有条有理”“傻头傻脑”面前碰钉子。使用语言的人并不因

为语法书上有了“复合名词不能拆开来用”这么条规律，就绝口不

再说“有条有理”和“傻头傻脑”，因为这样的说法也是有它们的基

础的。

    句子里头如果有动词表示某种动作行为，就一定有另外一些

词表示跟这动作行为有关的人或别种事物— 动作行为的作者

(平常叫“施动者”)或受者(“受动者”)。动词和这些词的排列次序

是怎样的呢?一般的现象是:

    (一)如果只有施动者，总是施动者在前作主语，动词在后作谓

语，如:“一个人来了。”

    (二)如果既有施动者又有受动者，总是施动者在动词前头作

主语，受动者在动词后头作宾语，如:“他吃完了葡萄。”

    有没有特殊的现象呢?有的.

    (甲)“来了一个人”“信写好了”是(一)的特殊现象。

    (乙)“他葡萄吃完了，梨还没有吃完”是(二)的特殊现象。

    如果我们把一般的现象跟特殊的现象等量齐观，那就只好得

出这样的结论:代表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词在句子里没有固定的位

置，哪儿都可以放，主语、宾语作什么成分都行。这样说，实质上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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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了语法规律。而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。“一个人来了”、“一

个人叫了”、“一个人答应了”都是正确的句子，前头一个名词后头

一个动词，只要意义上配搭得起来，就能构成这样的句子。在这种

句子里，前头的名词一定代表施动者，作动词所代表的动作。“来

了一个人”，施动者跑到动词的后头来了。可是我们不能据此得出

结论，说施动者既可以放在动词前头，也可以放在动词后头。因为

施动者放在动词前头这条规律是无往而不利的，而施动者放在动

词的后头就有很大的限制。“叫了一个人”、“答应了一个人”的“一

个人”就不再是施动者，如果是施动者就决不能放在这个地方。换

言之，任何动词的施动者都能放在动词前头，可是只有某一类动

词，它的施动者才能放在后头。所以，“来了一个人”这种结构，必

须当成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来处理，归纳这种结构的规律的时候，

必须指出构成这种结构的特殊条件— 在这里，特殊条件主要是

动词的类别和“了”这类字(“来一个人”的“一个人”不一定是施动

者)。

    我们说“葡萄吃完了”是比较特殊的，因为不是任何一个名词

放在那个位置上都可以表示它所代表的事物是受动者。“猫吃完

了”的“猫”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(比如一定的语言环境)就不会是

受动者。提出“葡萄吃完了”这种结构的规律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考

虑到名词的类别和语言环境这些特殊条件。

    我们说“他葡萄吃完了，梨还没有吃完”是比较特殊的，因为不

是任何一个受动者都可以放在施动者(如“他”)和动词(如“吃”)中

间的。“他想主意”，就不会说成“他主意想”。这种结构的成立，也

得具备特殊的条件(比如一定的上下文)。

    一般的规律只有一般的条件。一个结构，只要具备了一般的

条件，就算符合了这条规律。它不依靠语言环境，不必具备任何特

殊的条件。

    比如，甲乙两个词(或两组词)，只要它们所代表的是同一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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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或是甲事物属于乙事物的范围，就可以用“是”字连起来，构成

“甲是乙”这种类型的句子。除此以外，再没有别的条件，也不必依

靠语言环境。“杜甫”和“杜子美”代表的是同一个人，可以说“杜甫

(就)是杜子美”，“枪”属于“武器”这个范围，“小说”属于“文学作

品”这个范围，可以说“枪是武器”“小说是文学作品”。这些句子单

独说出来就行，不必有上下文;任何性质的词或词的组合都可以作

“是”字前头的成分，也可以作“是”字后头的成分，只要前后两个成

分之间的关系符合了前面说的那个条件。能够符合那条件的词或

词的组合很多，因而我们可以作成无数的“甲是乙”型的句子。

    特殊的规律有特殊的条件。一个结构，必须具备了特殊的条

件，才算是符合规律的，才算正确。

    比如，“他是人民日报”这样一句话，必须在“我们两个人每人

买了一分报，我是光明日报，他是人民日报”之类的场合才能成

立。— 它要依靠语言环境，缺少了这必要的特殊条件，它就不能

成立，可是只要有了一定的语言环境，就可以这么说。— 它不是

个别的，而是一类，作为一类，它也有它自己的规律。

    个别的现象是不成格式的。它就是这么说法，没有什么条件。

它往往跟语法上有关的规律有不一致的地方，语法规律固然管不

了它，它的存在更影响不了语法规律。

    比如，“他这个人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绝对不打折扣”，这里的

“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一”就是个别的现象。“说一”(“说二”)跟“一”

(“厂”)所指的不是同一事物，前者也不属于后者的范围，所以它不

合“甲是乙”这类句子的 一般规律。它也没有什么特殊规律，因为

只有它这么一个说法，不成类 “说三是三”不行，“想一是一”也不

行。然而语言里确乎有这么个说法存在。

    我们不能根据“杜甫(就)是杜子美”这种句子的一般规律来否

定“他是人民日报”这种句子，因为后者在语言里是实际存在的现

象。可是我们也不能笼统的、无条件的说它是对的。“杜甫(就)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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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子美”这句话，从语法上讲，单说是对的，放在任何的上下文里都

是对的;“他是人民日报”就不是这样。在讨论句子正误的时候，常

常由于不区别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引起不必要的争执。

    否定个别现象的人比较少，因为个别现象大致就是所谓习惯

语或成语，一般人对于成语总还承认。可是有意无意的拿个别现

象来否定规律的倒常有，开头我们就提到过，下面还需要再说一

说。

    动词的用法是个比较显著的例子。汉语的动词，用法非常复

杂，它的前后可以有各种性质不同的成分。由于语言不断的发展

变化，更产生了许多错综繁复的现象。唯其如此，区别哪些现象在

目前是一般的，哪些是特殊的或个别的，就更有必要。

    我们先拿动词后头的成分来说。

    口语里头有“晕船”这么个说法。分析一下，它的结构是“动+

名”，而后头的名词所说明的是前头的动词的原因，“晕船”就是“因

坐船而晕”。然而我们不能据此得出一个语法上的结论，说现代汉

语里有一种宾语是说明动作的原因的。因为在桥上走而晕，不说

“晕桥”;因为抽烟抽多了而晕，也不说“晕烟”。在今天的语言里，

“晕船”是个别的现象，不能跟“吃饭”之类相提并论。在古汉语里，

倒确乎有这么个格式，“卧病”“惊梦”之类都是。在现代口语里，这

个格式没有了，只剩下 了一个或极少的几个说法还存在。古汉语

里的某个格式现在成了个别的现象，这种情形在汉语里是很多很

多的。在古汉语里既是个格式，我们就得注意它，因为这有助于我

们认识汉语的历史的演变;在现代口语里它既不成格式了，那就得

把它从现在的一般格式里区别出来.因为必须这样才能看清今天

的语言的面貌。

    再举个动词前头的成分作例。文言里遗留下来有这么些说

法 “烟消”“云散”“冰释”“瓦解”等。这些说法现在偶然还用，可是

我们显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，说现代汉语里有一种格式，是“名+



426 张志公语文 自选集

动”，前头的名词修饰后头的动词，指出动的状态。像上边举的这

些例子，也必须这样处理，注意它的历史的演变，作历史的比较，但

是不能跟现在的别的修饰关系的组合如“快跑”“慢走”之类相提并

论。

    这只是两个例子，跟这类似的现象很多。当然还有些是可以

成为格式的，可是必须具备特殊条件才能成立，比如必须是某类动

词跟某类名词才能那么结合，等等。

    要是我们把“晕船”“烟消”之类的现象跟“吃饭”“快跑”之类的

现象相提并论的放在一块儿，我们必然会觉得随便什么名词都可

以放在随便什么动词的前后，而这动词跟名词之间的关系是多种

多样，多到无法计算。事实确是这样，问题在于:这许许多多关系

不同而形式相同的结构里，情形不一样:有的是一大堆一大堆的，

有的是三五成群的，有的是孤零零的。必须把孤零零的拿出去，把

三五成群的跟大堆大堆的区别开，分别找出它们的特点，才提得出

规律来。我们总不能因为某人的左手长了六个手指头，就说人的

手指头数目不定，可以是五个，也可以是六个。

    讨论语法必须避免两种情形。其一是对于掌握语言材料不够

重视，不从语言的实际出发，仅凭自己的想法，根据一部分现象，甚

至比照着西洋语法，定出一些很概括的规律来，其结果是规律很像

规律，但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，常常碰到一些无法处理的现象，于

是又不得不武断的把这些现象硬加解释，勉强纳人自己所定的规

律之中。这样，对于学习语法、掌握语言规律的帮助是不大的。

    另一种情形是失迷在语言材料之中。重视语言实际，这是完

全正确的。可是，如果把所有的语言现象都罗列出来，说，我们的

语言里有这样的现象，有那样的现象，还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现象，

而不加分析，不加区别，不说某种结构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成

立，只说有这样的结构存在，也就是只谈事实不谈规律，这样对于

学习语法的帮助也是不大的。学习语法就在于掌握规律。打个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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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来说，要是学算术只说一个人加一个人是两个人，一张桌子加一

张桌子是两张桌子，一升米加一升米是两升米 二而不归结到一

加一是二，这个算术学来的用处就不大。

    从许许多多的语言材料之中归纳出规律来，这工作本身实在

不容易。这是谈不出规律的主要原因。而所以不容易，往往是由

于忽略了区别一般现象、特殊现象和个别现象。让特殊现象和个

别现象搅乱了视线，自然会觉得处处无规律可言，也会觉得列出任

何一条规律都有另外的现象来打破它，因而就怕提规律。

    这里必须再说得明白一点，所谓提出规律，指的不单是取名

字、加解释。为每一类语法现象取一个名称，加一番解释，是有用

的，因为名称和解释有概括的能力。可是单单取出名字，找出解释

来还不够。比如前边说过的“来了一个人”这种结构，说它是“主语

倒置”，我们就要问:任何动词的主语都可以这样倒置吗?说“一个

人”是“宾语”，我们也要问:任何动词都可以有这样的宾语吗?答

案显然都是否定的。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说出来，到底哪些动词

能用在这种结构里，哪些不能。还不单是动词的问题。“一个人来

了”可以说“来了一个人”，“他来了”却不说“来了他”，这就表示，必

须是某一种主语才能这样倒置，或者说必须是某一种词或词的组

合才能作这种宾语。必须把这些条件具体的说出来，才算是找到

了这种结构的基本规律。单给一个名称是不够的。

    再比如前边说过的“他是人民日报”这种结构。单单给它个解

释，比方说它是省略句，“他”下边省略了“的报”，这是不够的。就

是再进一步，说是因为下半句有了“报”，所以上半句就把“报”省略

了，让“报”的修饰语“他”作了主语，这样解释还是不够。举个例

子:“我的困难也是大家的困难”这句话，尽管下半句有了“困难”，

可是不能比照前头说的那个例子，把上半句的“困难”省略掉，说成

“我是大家的困难”。这就表示，单是加上“省略”这么个解释还没

有提出规律来。(如果“主语和表语里有相同的成分时，主语可以


